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7學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年 06月 10日（下午）15時 10分 

地 點：建工校區行政大樓 7樓第 1會議室 

主 席：楊校長慶煜  

出 席：各委員（詳如簽到簿） 

列 席：各提案單位（詳如簽到簿） 

紀 錄：陳芳誼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1/第 1頁 

一、 提案九原決議「並請總務處向中央相關部會爭取本校需額外付出之成本（如供電

硬體設備、道路維修、買地闢專路直通……等），俟本校需分攤之成本確定後，屆

時再提會審議」，修正為「並請總務處向中央相關部會反應本校需額外付出之成本

（如供電硬體設備、道路維修、買地闢專路直通……等），俟本校需分攤之成本確

定後，屆時再由產學處提會審議」。 

二、 臨時動議提案二原決議「通過，請總務處於行政會議提出本案報告。另總務處應

區分緊急性（影響師生生命財產安全）及非緊急性（一般年度修繕）案件，校務

基金優先執行緊急性工程，業管單位應積極向教育部爭取經費後歸墊校務基金。

另屬非緊急性修繕，請總務處編列年度預算逐年按輕重緩急做修繕維護或向由教

育部爭取經費補助款支應，以節省校務基金支出」，修正為「以補辦預算方式通過，

請總務處本於權責判斷優先執行項目，先由校務基金支應，並爭取教育部補助，

俟教育部補助款撥付本校後，連同先前校務基金墊付的部分改由教育部補助款支

應」。 

三、 其餘確認。 

參、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 第三項案件進修推廣處未依上次會議決議提 5月份行政會議、及本次會議審議，

填報之執行情形並未說明原因，請財務處持續追蹤本案執行情形。 

二、 針對第十一項案件之執行情形，請產學營運處配合於要點內有關「推動學術交流

或產學合作相關會議」項下之「膳費」，修正為「膳（禮品）費」，申請表內「餐

費」欄位修正為「餐費或推動學術交流、產學合作相關會議禮品費」，並於申請表

備註「得支應禮品費的部分，請依本校相關自籌收入支應規定辦理」。 

三、 其餘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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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宿舍維護經費，請學務處於下次會議提書面資料供委員參閱。 

【執行情形】：已提供如下表。 

建工學生宿舍毅志樓改建工程-宿舍財務收益分析 

工程造價 320,000,000 元 

每年營運成本 8,000,000 元 8,500,000元 9,000,000元 

可供床位數 668床 

還本期間 35年 45年 55年 

床位成本/學

期 

13,696元 12,687元 12,182元 

工程造價：320,000,000元(主體建築物 291,000,000元)  

每年營運成本(詳如附件)：8,000,000元(35年)、8,500,000 元(45年)、9,000,000 元(55年) 

還本期間：35年、45年、55 年 

可供床位數：668床 

熱泵：4,000,000元(使用年限 10年) 

床組：20,000,000元(使用年限 15年) 

電梯：5,000,000元(使用年限 20年) 

55年攤提(預估最低房價) 

(一)291,000,000/55=5,290,909(主體建築物每年折舊) 

(二)4,000,000/10=400,000(熱泵每年折舊，重置後依實際費用重估) 

(三)20,000,000/15=1,333,333(床組每年折舊，重置後依實際費用重估) 

(四)5,000,000/20=250,000(電梯每年折舊，重置後依實際費用重估) 

(五)(9,000,000(55.3%)+5,290,909(32.51%)+400,000(2.45%)+1,333,333(8.19%)+250,000(

1.55%))/668=24,363元/年=12,182元/(每人、每學期最低收費標準) 

45年攤提(預估最低房價) 

(一)291,000,000/45=6,466,667(主體建築物每年折舊) 

(二)4,000,000/10=400,000(熱泵每年折舊，重置後依實際費用重估) 

(三)20,000,000/15=1,333,333(床組每年折舊，重置後依實際費用重估) 

(四)5,000,000/20=250,000(電梯每年折舊，重置後依實際費用重估) 

(五)(8,500,000(50.15%)+6,466,667(38.15%)+400,000(2.36%)+1,333,333(7.87%)+250,000

(1.47%))/668=25,374元/年=12,687元/(每人、每學期最低收費標準) 

35年攤提(預估最低房價) 

(一)291,000,000/35=8,314,286(主體建築物每年折舊) 

(二)4,000,000/10=400,000(熱泵每年折舊，重置後依實際費用重估) 

(三)20,000,000/15=1,333,333(床組每年折舊，重置後依實際費用重估) 

(四)5,000,000/20=250,000(電梯每年折舊，重置後依實際費用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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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8,000,000(43.72%)+8,314,286(45.44%)+400,000(2.19%)+1,333,333(7.29%)+250,000

(1.36%))/668=27,392元/年=13,696元/(每人、每學期最低收費標準) 

 

附件 

項 目 經費(元) 說明 

人事費 1,200,000 宿舍老師、行政人力及保全(共 2人) 

業務費 

500,000 郵費 5萬元、數據通信費 6萬元、印刷及裝訂費 8萬

元、業務宣導費 6萬元、辦公（事務）用品 20萬元、

便當 5萬元 

水電費 2,000,000 依水電錶分攤 

設備費 
800,000 冷氣機汰換 50萬元、馬達汰換 20萬元、監控主機 10

萬元 

維護經費 

3,500,000 高低壓設施保養 30萬元、熱泵保養 30萬元、發電機

保養 10萬元、電梯保養 30萬元、垃圾處理 10萬元、

環境清潔 20萬元、飲水機保養 10萬元、建築物硬體

維護 80萬元、監控設施維護 10萬元、冷氣機保養 50

萬元、一般水電設施維護 60萬元、環境維護 10萬元 

合計 8,000,000  

備註：45年及 55年每年營運成本分別為 8,500,000元及 9,000,000元，考量物價上漲及建築

物維護成本增加。 

 

二、 進修推廣處提：擬修正本校「產學攜手專班經費管理要點」第四點規定草案，提

請審議。 

決  議：緩議。財務分析並未呈現修法前、後對校務基金之影響差異，請補充這

部分資料、再提下次會議審議。並請再審視條文內容，如有未盡完善之處需要修

正，請依程序先提行政會議、再提本會審議。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緩議。 

三、 進修推廣處提：訂定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管理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決  議： 

（一） 緩議。 

（二） 請將附表刪除，由提案十產學處「本校自籌收入支應會議與學術交流產學     

合作支給要點」之申請表替代。 

（三） 請重新考量「進修推廣處業務費佔收入分配 2％、鐘點費不得超過系所管

理費 60％、結餘款」等相關條文內容，調整比例、妥適修正。因本案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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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性，請務必提 5月份行政會議討論、再提下次本管理委員會會議（預計 6

月 6日召開 ）審議。 

（四） 助理人事費用係由系所、或由校分擔，全校需要一致。請主計室協助提供

本校助理人事費用分析表等資料，請人事室與進修推廣處及相關單位研議，

一個月內訂定初步的分配辦法。 

【執行情形】：  

(一) 進修推廣處：依會議決議緩議。 

(二) 人事室：案內有關各處室的行政人力，目前俞副校長已統籌規劃處理中，

後續將依盤點結果再進一步規劃各單位人力重新配置事宜。 

四、 研發處、秘書室提：有關本校 (建工及燕巢校區、第一校區、楠梓及旗津校區) 107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草案)各 1份，提請討論。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將續提 10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依規定期限於

108年 6月 30日前報部備查。 

五、 研發處提：擬修正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部分規

定草案，提請審議。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本要點經簽奉校長核准後，業於 108年 5月 9日高科大發字第

1080300174號函，公告全校教職員周知。 

六、 研發處提：擬修正本校績優教師聘任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部分規定草案，提請

審議。 

決  議： 

(一) 通過。 

(二) 對於這類全由計畫經費支應之案件，是否需提本會審議？哪些類型的案件不

需經過本會審議？是否僅就經費來源審查？請財務處研議。 

【執行情形】：  

(一) 研發處：本要點經簽奉校長核准後，研發處業於 108 年 5 月 9 日高科大發

字第 1080300174號函，公告全校教職員周知。 

(二) 財務處：有關本委員會提案類別界定，參考相關規定研擬如下，擬經本次

會議討論後，公告全校周知： 

1. 經費來源「未含」自籌收入者，「毋需」提本委員會審議；以下 2～4類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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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本委員會審議。 

2. 自籌收入項目（含：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政府科研

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受贈收入、投資取得之收益、

其他收入等）及自籌收入支應項目（含：編制內人員本薪/年功薪與加給以

外之給與、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編制外人

員之人事費、講座經費、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出國旅費、公務車輛之增購

汰換及租賃、新興工程、其他與校務推動有關之費用）中，本校得自訂收支

原則、標準，或審議財源規劃之案件。 

3. 校務基金開源節流計畫。 

4. 其他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規定，需提本委員會審議者。 

（例如：年度概算；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年度財務規劃及

投資規劃；校務基金預決算、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等） 

七、 主計室提：本校 109年度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概算案，提請討論。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續提 108年 6月 3日 107-3校務發展委員會及 108

年 6月 12日  107-4校務會議審議。 

八、 總務處提：有關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草案)乙案，提請

審議。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 108年 5月 20日以高科大總字第 1082700440 號函發布在

案，並自 108年 6月 1日施行。 

九、 學務處提：擬訂定本校「學生宿舍經費管理要點(草案) 」，提請審議。 

決  議：原則通過，惟「年度營運管理經費」及「重建及新建築物分攤經費」之

比例是否調整，會後請提案單位與主計室、柯副校長討論決定。 

【執行情形】：「年度營運管理經費」及「重建及新建築物分攤經費」之比例調整

已於 4月 24日與柯副校長及主計室討論完畢，本管理要點並於 5月 15日公佈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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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產學營運處提：為教育部核定補助本校新台幣 8,969萬元興建「大型鈑金模具試

模中心研發大樓新建工程」，請本校配合編列自籌款經費新台幣 1,000 萬元乙案，

提請審議。 

決  議：先用墊款方式撥 1000萬元做先期規劃使用，並請總務處向中央相關部會

爭取本校需額外付出之成本（如供電硬體設備、道路維修、買地闢專路直通……

等），俟本校需分攤之成本確定後，屆時再提會審議。 

【執行情形】： 

（一）產學營運處： 

本案已簽請同意自「教育部補助款額度」墊支新台幣 765萬 0,834元作為

本案「先期規劃使用」(含規劃設計監造費 6,111,532 元、工程管理費

1,039,302元及環境影響評估其他費用 500,000元)，完成上述決議。 

（二）總務處： 

1. 對於是否「以墊款方式撥 1000萬元做先期規劃使用」，非所屬權責，並

無相關意見。 

2. 關於「總務處向中央相關部會爭取本校需額外付出之成本…，俟本校需

分攤之成本確定後，屆時再提會審議。」總務處有所疑義，是日會議似

無相關決議內容，僅提及由產學營運處向本校先行支用教育部要求之配

合款 1000 萬元，予以部分金額提供總務處協助進行後續之先期規劃所

需經費，其餘內容僅屬於會議討論過程所提及之相關參考資訊，是以擬

請委員確認後另行為之決議。 

十一、產學營運處提：擬訂定本校自籌收入支應會議與學術交流產學合作支給要點草案，

提請審議。 

決  議：修正通過。附表名稱「自籌收入支應膳宿費用申請表」請修正為「自籌

收入支應膳（禮品）宿費用申請表」，本要點支應標準日後如需修改，應與校內相

關規定一致。 

【執行情形】： 

（一）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

管理要點」訂定，該要點規定：「不得編列紀念品、禮品或宣導品之經費。

但必要頒發之獎品及依國際禮儀致贈外賓之禮品，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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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要點內容僅規範自籌收入支應膳宿費之上限(申請表亦僅有膳宿費欄位

可供填寫)，如僅依決議修改附表名稱，將與要點規定及表格內容不相符，

考量本校「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要點」已規定結餘款運用範圍含禮品費，並

以事先申請為原則，故建議如有前述需求，應回歸各自籌收入規定，專案

簽准後辦理。 

十二、產學營運處提：訂定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企業進駐暨設置研發中心管理辦法（草

案）」，提請審議。 

決  議：撤案，重新檢討、修正條文後再提會審議。 

【執行情形】： 本處於 108年 4月 30日召開會議與總務處及主計室討論條文內容

後，修正收費名稱及金額並新增校外育成空間管理規定，於 108年 5月 22日提送

107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十三、國際處提：擬訂定本校「因公出國及赴大陸(含港澳)地區補助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決  議：本案係由深耕計畫經費支應，免提本會審議，請提案單位送深耕計畫相

關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已於 108年 5月 15日提出 108年度第 3次高教深耕管考委員會議

審議。 

十四、國際處提：擬訂定本校「境外專班經費收支管理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決  議： 

（一） 緩議。 

（二） 收入分配未見「學生就學獎補助學金 6％」之規定，請增列；並請酌降國

際處、教務處/進修推廣處、院管理費之分配比例，酌增執行單位之分配比

例以資鼓勵。 

（三） 下次提本會審議時，請估算開班經費成本提會報告。 

【執行情形】：依據決議修正草案版本提列就學獎補助分配，並請執行單位提出開

班經費成本。 

十五、人事室提（臨時動議）：擬訂定新進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工作人員薪資支給

標準表草案，提請審議。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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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新進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工作人員薪資支給標準表依國立高

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十七條訂定，該辦法雖經 108年 5月

22日本校 107年第 11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惟其法條尚涉及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

則，又因該規則需報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核備，故本案將俟前揭工作規則經勞工局

核備後併同公布。 

十六、總務處提（臨時動議）：為因應本校有關預算外之緊急性建築結構性修繕與水土保

持需求，擬請同意動支校務基金 1.5億元案。 

決  議：通過，請總務處於行政會議提出本案報告。另總務處應區分緊急性（影

響師生生命財產安全）及非緊急性（一般年度修繕）案件，校務基金優先執行緊

急性工程，業管單位應積極向教育部爭取經費後歸墊校務基金。另屬非緊急性修

繕，請總務處編列年度預算逐年按輕重緩急做修繕維護或向由教育部爭取經費補

助款支應，以節省校務基金支出。 

【執行情形】： 

（一）有關所提各修繕案，大致屬於緊急性、有影響師生生命財產安全，以及校

長重大政策之案件，是以擬請委員再次確認是否有不宜執行之案件，另行

為之決議後再行動支，據以啟動執行。 

（二）決議所提「業管單位應積極向教育部爭取經費後歸墊校務基金」，總務處有

所疑義，因所提案件中，僅燕巢邊坡整治可以向教育部爭取補助，且補助

金額未知，不可能將所有動支經費「歸墊校務基金」，應以教育部補助金額

（不含學校應出相對補助款）歸墊為之，非以動支金額歸墊，是以擬請委

員確認後另行為之決議後再行動支。 

（三）其他會議所提案件，均未能向教育部申請補助，故無法向教育部爭取經費

後歸墊校務基金，是以擬請委員確認後另行為之決議後再行動支執行。 

（四）另，本案所提各執行案件，建議於執行過程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開會時，

進行執行前、執行中之進度報告，非決議所提之「於行政會議提出本案報

告」，是以擬請委員確認後另行為之決議後再行執行。 

 

肆、 工作報告（財務處）：洽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8 年度投資評估與規劃 

A、投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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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評估 

參考台經院預測：展望未來，主要經濟體今年經濟成長表現恐多放緩，
世界貿易組織(WTO)與國際貨幣基金(IMF)大幅調降今年全球商品貿易成長
率預估，顯示全球貿易成長動能減弱，也使得台灣今年第一季外需表現疲
弱。不過觀察近期的資本設備進口年增率，今年第一季較去年明顯上揚，
顯示廠商看好下半年台灣出口將會好轉，導致提前進口資本設備來因應下
半年產能將增加的趨勢，再搭配台商回流投資與政府刺激內需政策，顯示
國內經濟成長將逐漸回暖，不過仍有若干不確定因素可能影響實際結果。
因此，根據台經院最新預測結果，2019年國內實質 GDP 成長率為 2.12%，
與 1月預測相同，維持不變。 

另中經院表示：由於全球經濟走緩以及比較基期因素，國內經濟成長
率自 2018年第 4季起即跌破 2％成長關卡（1.78％），因此粗估 2019年上
半年經濟成長仍將低於 2％；第 1、2季之成長預測值分別為 1.75％、1.90
％，併計上半年成長率 1.82％。2019 年下半年因比較基期等因素影響，
經濟成長率可望逐季攀升並突破 2％，第 3、4季成長預測值約 2.31％、2.61
％，併計下半年成長 2.46％。 

央行亦預測 2019年經濟成長率與通膨均將放緩至 2.48%及 1.0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 2018 年 10 月初時表示，由於貿易緊張
局勢升級和新興市場壓力，全球經濟成長正陷入高原期。IMF預計 2018
及 2019 兩年全球經濟率均為 3.7%，並預估美國成長率將由 2018 年的
2.9%放緩至 2019 年的 2.5%。因此建議資產配置採穩健成長原則，投資
組合以長期海外債券及基金為主，以確保獲利。 

二、長期資金投資評估：期間為超過 5年以上，考量長期投資較不受短期波
動之影響，資產配置採穩健成長原則，配置比重以海外債券 67％，海
外債券基金 33％，採分批擇時方式投資。 

三、中期資金投資評估：期間為 1至 5年，兼顧安全性及流動性，資產配置
採穩健原則，配置比重以國內定存為主。 

四、短期資金投資評估：期間為 1年以下，視本校資金現況調整，考量靈活
運用及保本穩定原則，以國內短期定存（3、6、9 個月)或貨幣市場基
金為主。 

 

B、投資規劃 

一、投資時間 

自 108 年 6 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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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年度投資成效： 

107年以郵局定存為主（年利率 1.04％)，利息收入計 47,278,923元。 

三、108年度投資規劃： 

（一) 降低校務基金活期存款：截至 108年 4月底，活期存款約 15億，
於不影響本校校務基金正常運作，且方便資金調度運用及提升活期存
款效益之前提下，辦理3個月及9個月短期定期存單（新台幣5億元)，
增加校務基金 109萬 8,000元。 

（二)辦理中長期投資：除持續辦理 1年期以上之定期存單外，另公開評
選校務基金投資銀行，辦理海外債券及海外基金投資，投資報酬
率以 3-5％為目標。 

四、投資組合與目標 

（一) 長期資金投資：期間為超過 5年以上，資產配置採穩健成長原則，
配置比重以海外債券 67％，海外債券基金 33％，採分批擇時方
式投資。 

（二) 中期資金投資：期間為 1至 5年，資產配置採穩健原則，配置比
重以國內定存為主。 

（三) 短期資金投資：期間為 1年以下，考量靈活運用及保本穩定原則，
以國內短期定存（3、6、9個月)或貨幣市場基金為主。 

報酬目標：長期投資之年報酬率或股息殖利率以 3-5％為目標。 

五、發生短絀時之填補：由歷年投資產生之累積收益填補。 

 

伍、 提案討論：（配合工作報告，優先討論提案七） 

提案七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投資風險控制管理要點」，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校為提升校務基金投資收益，降低投資損失風險，依據國立大學校務基金設置條

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暨本校投資收支管理要點之規定，訂立

投資風險控制管理要點，執行相關業務。 

二、草案重點說明如下： 

（一）訂定法源依據。（第一點） 

（二）訂定分層授權負責。（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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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訂定投資標的範圍。（第三點） 

（四）訂定集中度風險管理。（第四點） 

（五）訂定單一標的風險管理。（第五點） 

（六）訂定總投資部位風險管理。（第六點） 

（七）其餘敬請參閱逐點條文說明表。（如附件 8-1/第 91頁） 

三、 檢附草案逐點條文說明表（如附件 8-1/第 91 頁）、設置要點草案全文（如附件 8-2/

第 93頁）。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降低投資損失風險：有效控管本校校務基金投資標的，投資總虧損額度已達投資總額的

百分之八以上時，將召開臨時投資管理小組會議，討論因應措施，減少不確定因素造成

之財務損失。 

辦  法：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原條文內容所提「第三條」修正為「第三點」，第六點（一）「依據本注

意事項」修正為「依據本要點」。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第十一點草案，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08 年 5 月 1日 107學年第 9 次行政主管業務會報及 108 年 5月 8日

107學年第 10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二、 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作業要點」及「科技部補助

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有關依規定借調者申請彈性薪資之規定，修正本校「延

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第十一點草案。 

三、 為鼓勵優秀人才於依規定借調留職停薪期間從事研究、教學等，如符合獎勵資格者，

仍得依教育部或科技部補助規定辦理申請及支領獎勵金，惟不得同一期間重複領取

該經費補助。 

四、 檢附「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第十一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

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2/第 23 頁。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file:///D:/芳誼--財務處/校務基金管委會/107下學期會議/107-5會議/107-5議程附件.doc
file:///D:/芳誼--財務處/校務基金管委會/107下學期會議/107-5會議/107-5議程附件.doc
file:///D:/芳誼--財務處/校務基金管委會/107下學期會議/107-5會議/107-5議程附件.doc
file:///D:/芳誼--財務處/校務基金管委會/107下學期會議/107-5會議/107-5議程附件.doc
file:///D:/芳誼--財務處/校務基金管委會/107下學期會議/107-5會議/107-5議程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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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優秀人才於依規定借調留職停薪期間從事研究、教學等，如符合獎勵資格者，仍得

依教育部或科技部補助規定辦理申請，惟不得同一期間重複領取該經費補助。借調留職停

薪人員如支領獎勵金，因原已符合獎勵條件之人數限額內，並無影響彈薪財務狀況。 

 

辦  法：討論通過，陳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 

決  議：通過，請人事室參卓相關法規，釐清除借調外之留職停薪能否適用？做必要之條文

修正後辦理。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訂現職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工作人員薪資支給表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08 年 5月 8日行政會議審議修正通過在案。 

二、 依據前揭會議決議，擬定下列方案一至方案四共四種薪資表方案，內容分述如下： 

(一) 方案一：原三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薪資支給標準表併存，繼續適用至原適用之

校務基金工作人員退休或離職，如附件 3-1/第 28頁。 

(二) 方案二：將原三校現有人員依其原列薪資級距歸併整合為六大類，分別為約用

助理員 A/約用技術佐 A、約用助理員/約用技術佐、約用組員 A/約用技術員 A、

約用組員/約用技術員、約用專員/約用技術師、約用高級專員/約用高級技術

師，如附件 3-2/第 29頁。 

(三) 方案三：將原三校現有人員依其原列薪資級距歸併整合為五大類，分別為約用

助理員 A/約用技術佐 A、約用助理員/約用技術佐、約用組員/約用技術員、約

用專員/約用技術師、約用高級專員/約用高級技術師，如附件 3-3/第 30頁。 

(四) 方案四：依方案三原三校現有人員職稱相同(不分新舊制進用時間點)，依 w同

類職稱至頂薪級最高者為歸類標準，整合為五大類，分別為約用助理員 A/約用

技術佐 A、約用助理員/約用技術佐、約用組員/約用技術員、約用專員/約用技

術師、約用高級專員/約用高級技術師，如附件 3-4/第 31頁。 

三、 相關現職校務基金工作人員與原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薪資支給比較表如附件 3-5

至 3-8/第 32-35頁。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詳如附件 3-9/第 36頁-「現職校務基金工作人員薪資支給表案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說明」。 

file:///D:/芳誼--財務處/校務基金管委會/107下學期會議/107-5會議/107-5議程附件.doc
file:///D:/芳誼--財務處/校務基金管委會/107下學期會議/107-5會議/107-5議程附件.doc
file:///D:/芳誼--財務處/校務基金管委會/107下學期會議/107-5會議/107-5議程附件.doc
file:///D:/芳誼--財務處/校務基金管委會/107下學期會議/107-5會議/107-5議程附件.doc
file:///D:/芳誼--財務處/校務基金管委會/107下學期會議/107-5會議/107-5議程附件.doc
file:///D:/芳誼--財務處/校務基金管委會/107下學期會議/107-5會議/107-5議程附件.doc
file:///D:/芳誼--財務處/校務基金管委會/107下學期會議/107-5會議/107-5議程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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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如經本次會議會議通過後，並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本委員會僅針對確定法案審議，不做數方案併陳之決議，請人事室再重提行政會議

討論，確定方案後再提本委員會審議。另，不論採哪一方案，均以目前人事總經費

不增加為原則，如採加薪方案，未來人力勢必配合縮減。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育事業暨產品推廣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師生研發商品銷售收支管理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08年 5 月 8日 107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決議，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討論。 

二、 擬透過盤點、規劃及整合本校師生研發商品化或產學合作之產品，上架至本校「產

品推廣中心實習商店」或「宣傳品領用系統」，進而推廣與行銷，故訂定本要點。 

三、 檢附本校「師生研發商品銷售收支管理要點」草案總說明、逐條說明表暨草案全文

如附件 4-1、4-2、4-3/第 47頁。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一) 本案預計增加收入為銷售營收總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五至二十八。 

(二) 108年預估營收目標、成本支出及收取行政管理費： 

1. 營收目標（自 108年 1-12月共十二個月）：約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2. 成本支出初估約一百七十萬元（未含營業稅房屋稅及地價稅-待實體商品建置完成

方函請稽徵所派員評定）：人事費新臺幣一百一十萬元、營業稅新臺幣二萬五千元

（以須課稅品項營收金額新臺幣五十萬元估計）、水電費壹二萬元、設備費新臺幣

二十萬元（含軟硬體空間、器材等總金額約新臺幣一百萬元，分五年攤提）、資料

傳輸一萬元、耗材新臺幣五萬元。 

3. 可收取行政管理費：對本校財務面將增加收益新臺幣新臺幣三十七萬五千元至新

臺幣四十二萬元。若扣除成本支出（未含營業稅房屋稅及地價稅），尚不敷支出新

臺幣一百零八萬元至新臺幣一百三十二萬五千元。 

(三) 109年預估營收目標、成本支出及收取行政管理費： 

1. 營收目標（自 109 年 1-12月共十二個月）：約新臺幣三百萬元。 

2. 每年成本支出初估約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未含房屋稅及地價稅）：人事費新臺幣

百一百二十萬元、營業稅新臺幣五萬元（以須課稅品項營收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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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水電費新臺幣二十五萬元、設備費新臺幣二十萬元（含軟硬體空間、器材

等總金額約一百萬元，分五年攤提）、資料傳輸新臺幣三萬元、耗材新臺幣七萬元。 

3. 可收取行政管理費：對本校財務面將增加收益本校約新臺幣七十五萬元至新臺幣

八十四萬元。若扣除成本支出（未含營業稅房屋稅及地價稅），尚不敷支出新臺幣

九十六萬元至新臺幣一百零五萬元。 

 

辦  法：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育事業暨產品推廣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校外合作廠商商品銷售收支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8年 5月 8日 107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決議，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討論。 

二、以「產品推廣中心實習商店」為推廣與行銷平臺，提供有意願與本校合作之校外廠

商雙方合作銷售收支管理機制，故訂定本要點。 

三、檢附本校「校外合作廠商商品銷售收支要點」草案總說明、逐條說明表暨草案全文

(如附件 5-1、5-2、5-3/第 61頁)。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一) 本案預計增加收入為銷售營收總金額之百分之三十。 

(二) 108年預估營收目標、成本支出及收取行政管理費： 

1. 營收目標：約新臺幣三十萬元。 

2. 成本支出初估約新臺幣五萬元：營業稅新臺幣一萬五千元、水電費新臺幣二萬

五千元及資料傳輸新臺幣一萬元。 

3. 可收取行政管理費：對本校財務面將增加收益新臺幣九萬元（淨利約新臺幣四

萬元）。 

(三) 109年預估營收目標、成本支出及收取行政管理費： 

1. 營收目標（自 109年 1-12月共十二個月）：新臺幣六十萬元。 

2. 成本支出初估約新臺幣十一萬元：營業稅新臺幣三萬元、水電費新臺幣五萬元

及資料傳輸新臺幣三萬元。 

3. 收取行政管理費：對本校財務面將增加收益約新臺幣十八萬元（約盈餘新臺幣

七萬元）。 

辦 法：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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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附帶決議爾後教育事業暨產品推廣處提案時，財務面的分析非以個案為單位、

應以整個處的人力成本、水電費….等去呈現，俾利精準評估財務效益。 

 

提案五                                               提案單位：產學營運處 

案 由：訂定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企業進駐暨設置研發中心管理辦法（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8年 5月 22日 107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二、為充分運用本校研究與校務發展之資源，加強與企業合作，特依國有財產法第 28條

但書及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協助媒合或提供企業創業及產品創新所需之軟硬

體資源，如設備、空間、技術、商務與管理之諮詢與部分支援，特訂本辦法。 

三、有關進駐收入分配比例原則，規劃追溯自 108 年 1月 1日起適用本辦法分配收入。 

四、檢附本案訂定草案總說明、逐條說明表暨草案全文(如附件 6/第 66頁)。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一、 進駐空間收費計算原則依據國有房地部分出租之租金計算方式加上空間運作所

需成本訂定收費標準。 

地點 
依國有房地部分 

出租之租金計算 
原進駐空間收費 新進駐空間收費 

第一 

校區 

工學院(F棟) 24 元/平方公尺/月 100元/平方公尺/月 100元/平方公尺/月 

教師研究大樓(R棟) 25.1 元/平方公尺/月 190元/平方公尺/月 150元/平方公尺/月 

創業園區(L棟) 22 元/平方公尺/月 105元/平方公尺/月 100元/平方公尺/月 

產業創新園區 65.3 元/平方公尺/月 
1 樓：281元/平方公尺/月 

2-4 樓：201 元/平方公尺/月 

1 樓：280元/平方公尺/月 

2-4 樓：200 元/平方公尺/月 

楠梓 

校區 

水食工廠 37.6 元/平方公尺/月 75 元/平方公尺/月 75 元/平方公尺/月 

造船實習工廠 82 元/平方公尺/月 75 元/平方公尺/月 100元/平方公尺/月 

旗津 

校區 
海事大樓 78.4 元/平方公尺/月 70 元/平方公尺/月 100元/平方公尺/月 

(一) 第一校區原空間收費包含水電，新空間收費比較鄰近校區價格後稍做調整，並

依總務處事務組建議另外架設電錶收取電費 4元/度(無設置電錶：30元/平方公

尺/月)。 

(二) 楠梓校區造船實習工廠及旗津校區海事大樓為 107年竣工之建築，考量原收費

標準低於規定及鄰近校區收費價格，新辦法收費修正為 100元/平方公尺/月。 

二、 預估本案之財務預期效益，併校後進駐育成中心企業約 60家，預計每年帶來約

新台幣 468萬元進駐收入（以原三校 3年平均受贈收入加總估算如下表），及約

file:///D:/芳誼--財務處/校務基金管委會/107下學期會議/107-5會議/107-5議程附件.doc


16 

800萬元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 

地點 空間 

第一校區 

工學院(F棟) 12 

教師研究大樓(R 棟) 11 

創業園區(L棟) 2 

產業創新園區 A棟(I棟) 12 

楠梓校區 
水食工廠 6 

造船實習工廠 4 

旗津校區 海事大樓 3 

合計 50 

  

 

辦 法：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通過，請產學營運處隨時留意是否調整收費標準，以免租金低於市場行情甚多。另

有關裝設數位或智慧電表一事，會後請產學營運處洽總務處討論。 

 

提案六                                               提案單位：產學營運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技術股權處分管理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7學年度第 9次行政主管業務會報及 107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討論通

過。 

年份 

企業進駐收入(元) 

收入合計

(元) 

建工校區 

(皆為合約進駐) 

楠梓校區 

第一校區 

(含設置研究中心) 

105 184,000 799,680 3,716,156 4,699,836 

106 86,000 685,440 3,868,044 4,639,484 

107 173,000 900,480 3,629,036 4,702,516 

年平均收入 4,6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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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鼓勵教師及研究人員從事研究並以技術作價投資事業，提升本校研發成果運用收

益，並作為執行技術股權處分管理依據，特依科技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股權

處分管理機制參考原則」訂定本要點。 

三、檢附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技術股權處分管理要點」草案總說明、逐點說明表暨草案

全文(如附件 7-1/第 80頁)、各校研究發展成果技術股權處分規定彙整(如附件 7-2/第

86頁)、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股權處分管理機制參考原則(如附件 7-3/第 90頁)。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鼓勵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從事研究並以技術作價投資事業，以提升本校研發成果運用收

益，並作為執行技術股權處分管理依據，使學校得以任務性編組方式運作或委託專業機

構辦理，評估學校持有技術股權價值，適時提出股權處分方案。 

辦 法：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通過。 

 

陸、 臨時動議： 無。 

 

柒、 散會：（17時 47分） 

 

 

 

 

 

 

 

 

 

file:///D:/芳誼--財務處/校務基金管委會/107下學期會議/107-5會議/107-5議程附件.doc
file:///D:/芳誼--財務處/校務基金管委會/107下學期會議/107-5會議/107-5議程附件.doc
file:///D:/芳誼--財務處/校務基金管委會/107下學期會議/107-5會議/107-5議程附件.doc
file:///D:/芳誼--財務處/校務基金管委會/107下學期會議/107-5會議/107-5議程附件.doc


18 



19 

 


